
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工作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：

按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切实做好 2019 年排污单

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晋环监测【2019】9 号）、

《关于对重点排污企业自行监测信息缺失问题进行查处整

改的通知》（晋环监测【2019】54 号）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
《关于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强化监管工作中加强

排污许可执法监管的通知》（环办执法函【2019】329 号）文

件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持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

工作，市局要求：

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立即对辖区内持证排

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纠正存在

的问题，并监督持证排污单位及时实施整改。

二、对不公开、不按规定公开、不如实公开自行监测数

据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排污单位，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企业事业

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和《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的规定

实施行政处罚并向社会公布处罚情况，同时将排查整改情况

和处罚结果于 4 月底上报市局。

三、要倒查不落实信息公开任务的责任人，严格依法依

规处理。同时建立完善长效机制，确保辖区内排污单位自行



监测信息全面、及时、准确地向社会公开。

四、各县(市、区)生态环境分局应加强对社会环境监测

机构在本辖区开展环境监测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，检查中发

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该机构和涉及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

列入不良记录名单,纳入企业信用记录,同时报送市局并通

报同级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,禁止其参与政府购买环境监

测服务或政府委托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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